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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訴訟言詞辯論意旨書 

案號：107 年度憲二字第 54號、107 年度憲二字第 347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相對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或名稱：原住民族委員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(居) 所：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(02)8995-3456    傳真：(02)8521-1593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郵件位址：minister@cip.gov.tw 

代表人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夷將‧拔路兒 Icyang‧Parod 

   與相對人之關係：主任委員 

   住所、電話、傳真、電子郵件：均同上。 

訴訟代理人/辯護人        姓名：李荃和  

   稱謂/職業：律師 

   住所或居所：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90號 15樓 

   電話：(02)2567-8996    傳真：(02)2567-5672 

■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，陳報 E-Mail如下： lawyerlee@ialaw.tw 

為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提出言詞辯論意旨書事： 1 

 2 

答辯之聲明 3 

一、聲請人之聲請駁回。 4 

二、宣告原住民身分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合憲。 5 

 6 

答辯之理由 7 

壹、原住民身分法第 4 條第 2 項（下稱系爭規定）並無涉及性別平等之限8 

制： 9 

一、聲請人主張系爭規定實質上造成性別差別待遇，觀其理由無非以今社10 

會現況下家庭子女仍多半從父姓，則於父親非原住民而母親為原住民11 

之家庭所生子女，因從母姓存有現實上障礙，致使該子女無法依系爭12 

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，導致「原住民媽媽生不出原住民小孩」之窘境13 

等云云。然而，系爭規定有無構成性別不平等之情況？實際上是否造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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